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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商業處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四字第11360334722號

訂定「臺北市商業處受理商圈內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連署商家申請辦理社區參與公聽

會費用收支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生效。
 

 

附「臺北市商業處受理商圈內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連署商家申請辦理社區參與公聽

會費用收支要點」。

處長  高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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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受理商圈內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連署

商家申請辦理社區參與公聽會費用收支要點 

 

一、 臺北市商業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受理商圈內住宅區

違反都市計畫法連署商家申請辦理社區參與公聽會所

應負擔之費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人申請辦理社區參與者，應負擔辦理社區參與公

聽會所生之費用。 

三、 申請人於申請辦理社區參與公聽會時，應預先繳納新

臺幣八萬元，由本處開立收據交申請人收執。 

申請人繳納費用如有不足者，本處得通知申請人於文

到之日起十日內補繳，屆期仍未繳納者，本處得駁回

其申請。 

四、 本處受理商圈內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連署商家申請

辦理社區參與公聽會費用基準如附表。 

費用核銷均依相關規定辦理，各項支用單據由本處收

存保管，申請人得於公聽會作出決定後三個月內，以

書面向本處申請查閱相關資料。 

五、 本處辦理社區參與公聽會終結後，應即通知申請人費

用之結算；不足者，應予補繳，剩餘者，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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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北市商業處受理商圈內住宅區違反都市計畫法連署商家申請辦理社區參與公

聽會費用基準                                       單位：新臺幣 

項次 項 目 費 用 備 註 

一 

會場佈置及設備使用費 

(如：麥克風、隔離

架、引導指標、紅布條

等) 

五○○○元 核實給付 

二 
人事費 (如專家學者等

出席費) 
 二○○○○元 

核實給付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五點規

定，每次會議給付二五○○

元出席費。 

三 

工作人員(非本府或其

所屬公務人員)逾時加

班費 

一五○○○元 

核實給付 

逾時加班費：參酌勞動基準

法相關規定核實給付 (例

如：每小時平均工資*時數*

一點三四或*一點六七)。 

四 參與人保險費 一○○○○元 

核實給付 

1.參與人員：依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

社區參與實施辦法第六條

所定之社區參與人及第八

條所定之人。 

2.保險費：參照臺北市舉辦

大型群聚活動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投保基準表第一類

活動保險金額如下： 
(1)每一個人體傷(含死亡)

責任：三百萬元。 

(2)每一意外事故體傷(含

死亡)責任：一千五百萬

元。 

(3)每一意外事故財損：二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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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

金額：三千四百萬元。 

五 錄音、錄影等費用 一○○○○元 核實給付 

六 

雜支費 (如影印、印

刷、郵資、紙筆文具用

品、謄本規費、茶水、

誤餐費等) 與其他臨時

必要支出之費用 

二○○○○元 核實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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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北市青國字第1133002509號

訂定「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國內外青年藝術家交流補助要點」，並自一百十三年十月二十

四日生效。
 

 

附「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國內外青年藝術家交流補助要點」。

局長  殷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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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國內外青年藝術家交流補助要點 

依據北市青國字第 1133002509號令 

自 113年 10月 24日公告施行 

一、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導入國際青年潮流文化趨勢，強

化國內外青年藝術家與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青年及地方社群互動，

藉由青年創作交流豐富臺北詮釋，提升臺北藝文內容之國際能見度及

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交流對象條件與甄選方式： 

 (一) 交流對象條件：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最近二年內未曾接受

本要點補助，並具備以下相關工作經驗滿三年以上之自然人。 

    1.圖像藝術文化創作領域工作者。 

    2.文化創意產業相關領域創作工作者。 

    3.結合文化創意或產業之跨領域工作者。 

 (二) 甄選方式： 

1.赴國外交流之藝術家：於本市設籍、求學或就業，經國際機構推

薦、本局政策需要邀請或通過公開徵件甄選至國外創作交流者。 

2.至本市交流之藝術家：非中華民國國籍，經國際機構推薦、本局

政策需要邀請或通過公開徵件甄選至本市創作交流者。 

三、 公開甄選申請方式： 

符合第二點所定之適用對象，須依本局指定之相關計畫或公告內容，

於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計畫書。 

（三） 資格證明文件(以第二點第二項第一款申請者，應檢附護照影

本；以第二點第二項第二款申請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 

（四） 未重複申請補助切結書。 

（五）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六） 其他經本局指定之文件。 

四、 公開甄選審查作業： 

（一）為辦理國內外青年藝術家交流之評選，由本局遴聘 5至 7名委員

組成評選小組，就申請計畫書進行評選事宜。評選委員之迴避，

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二）評選小組應包含藝術、空間美學或文化創意產業等相關領域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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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專家學者以及政府機關代表人選組成，每年依評選案件

實際狀況，組織評選小組辦理。 

（三）評選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並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其評選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四）評選委員於審查時，應嚴守利益迴避及專業公正之原則，並對審

查相關事項保密。 

（五）評選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六）審查結果於當年評選小組審查後公佈。 

五、 補助項目及原則： 

本局提供國內外藝術家往返駐地之機票補助、創作材料補貼及每月生

活津貼等補助費。本局得依藝術家創作媒材與方式、創作場域與時間

等情況核定補助，實際補助內容、額度及權利義務，依本局每年公告

之計畫為準。 

六、 藝文推廣回饋計畫： 

為促進國際藝術文化開創與社會多元交流，厚植本市青年藝文創作能

量，獲本局補助者應配合策劃、參與藝文推廣計畫及公開活動，如藝

術創作經驗分享會、實施藝術教學工作坊及社區組織交流活動等。 

七、 受補助人應依核准計畫所定時間內完成，並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

內，檢附下列文件，送本局辦理核銷。但當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後辦理

之活動，應於當年度十二月二十日以前送本局完成核銷： 

（一）請款暨核銷申請書。 

（二）成果報告書（紙本及電子檔各一份）及活動照片電子檔。 

（三）領據正本。 

 (四) 支出原始憑證清冊。 

（五）支出原始憑證，並黏貼於黏貼憑證用紙。 

（六）其他經本局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成果報告書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執行情形、執行效益成果及電子檔等。 

（二）回饋計畫地點、日期、服務對象、人數及照片電子檔等。 

（三）其他經本局指定應敘明之事項。 

八、 本局得要求受補助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提交執行狀況報告，並配合進行訪視、督導和查核，同時提供相

關文件供核查。 

(二) 應投保產險、公共意外責任險及旅行平安險等必要保險。 

(三) 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受補助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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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開情事致使本局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應負全

部法律賠償責任。 

(四) 應將執行補助計畫所產生之成果資料，如：成果報告書、藝術作

品、影視音資料、文宣資料及其他相關成果等之著作財產權，非

專屬、無償授權予本局，並同意本局基於非營利目的為不限時

間、地點及次數之情況下利用該著作財產權，以及同意對本局不

行使著作人格權。 

(五) 計畫期間應配合本局相關行銷宣傳、簡報及新媒體等作業。 

九、受補助人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規定者，本局得撤銷原核准補助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以書面命其返還各該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情節輕

重，自作成撤銷處分之次年度起二年期間內，不受理其申請。 

十、本要點相關書表格式，由本局另公告之。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203  期

8



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36034112號

主旨：呈煦生技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立

登記後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3年9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

113301679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

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3年9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113301679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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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10
/1
5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93
53
58

93
呈
煦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吳
萬
來

2
93
49
63

91
首
席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謝
榮
光

3
93
49
73

36
墭
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文
凱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8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8
10
0號

共
計

：
3筆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3
41

12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1

批
號

：
11
34

8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9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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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36034115號

主旨：同德懋股份有限公司等128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3年9月12日北市商二

字第113301546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

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3年9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113301546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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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10
/1
5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03
18
86

05
同
德
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陸
德

仙

2
29
72
41

18
交
通
大

飯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朝
蟬

3
04
27
93

00
三
鼎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孟
榮
杰

4
12
10
70

13
新
香
榭

餐
廳
有

限
公

司
劉
陳
月

霞

5
83
37
25

53
大
陞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天
高

6
15
85
49

33
金
展
銀

樓
有
限

公
司

林
宏
權

7
22
88
52

43
以
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守
泰

8
86
05
32

65
太
馨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天
高

9
84
44
60

33
富
立
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衣
治
凡

10
89
48
36

81
大
芳
食

品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文
耀

11
96
96
47

98
麗
思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江
麗
娟

12
97
30
84

34
雅
渥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嚴
曉
萍

13
97
47
66

78
忠
罡
有

限
公
司

楊
逸
嫻

14
84
87
14

50
健
倫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陳
睿
騰

15
70
36
81

29
亞
龍
德

國
際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邱
淑
芬

16
70
45
66

36
軒
伯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殷
國
鈞

17
70
47
82

45
富
禮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林
純
正

18
70
83
45

52
宇
捷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黃
郁
琄

19
12
86
78

70
砡
森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潘
金
玉

20
13
11
38

64
銳
錡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雷
琪
雯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3
41

15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8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4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4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4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4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5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60
0號

共
計

：
12
8筆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2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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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10
/1
5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13
12
20

60
徵
美
有

限
公
司

林
政
翰

22
80
26
91

28
伯
仕
智

庫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汪
健
全

23
80
17
46

57
巨
亞
浚

渫
有
限

公
司

杜
成
德

24
80
18
81

26
喬
愛
倫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方
英

25
80
68
07

95
台
灣
蘭

麗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士
民

26
97
05
04

55
德
仙
印

前
數
位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家
良

27
80
24
02

83
鎬
聖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憲
正

28
27
73
57

70
禮
龍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兆
祺

29
27
98
04

79
循
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楊
岱
倫

30
28
45
77

68
佳
營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明
男

31
28
68
50

30
衛
普
數

位
娛
樂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松
蓁

32
28
69
73

25
科
士
達

有
限
公

司
張
凌

33
28
82
27

87
福
隆
國

際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葉
海
山

34
29
07
69

09
敏
碩
生

技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陸
佳
瑩

35
53
35
32

20
陶
寶
王

創
意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余
彥
慶

36
53
35
57

69
全
球
威

博
有
限

公
司

陸
建
宏

37
53
54
96

31
豐
盛
國

際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馨
慧

38
53
56
48

85
台
灣
牛

樟
產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秀
賢

39
53
56
66

02
台
灣
美

迦
有
限

公
司

邢
詒
超

40
53
74
23

12
邏
邑
聯

合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羅
濬
家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3
41

15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8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6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7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80
0號

共
計

：
12
8筆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2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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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10
/1
5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3
76
61

92
音
創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朱
陳
婉

如

42
53
91
53

98
歐
佛
多

數
位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羅
曼
如

43
53
93
51

82
斯
拉
夫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法
奧

(F
EK
LI

NO
V

OL
EG
)

44
53
94
23

31
黃
金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徐
銘
達

45
54
16
91

45
潛
力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朱
陳
婉

如

46
54
32
68

07
博
雅
環

境
維
護

有
限

公
司

楊
來
成

47
54
35
18

53
引
享
國

際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黃
羽
瑈

48
54
36
40

98
魔
方
數

位
資
訊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鄭
昇
仕

49
53
45
85

27
佳
睿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林
秉
諄

50
24
55
55

56
龍
之
水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謝
世
平

51
24
76
63

14
威
能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書
賓

52
24
95
72

79
韓
媞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芳
妹

53
24
97
47

40
英
顥
有

限
公
司

張
懷
顥

54
42
63
12

53
久
躍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塗
桂
枝

55
42
63
20

08
雪
櫻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北
川

貴
博

(K
IT
AG

AW
A

TA
KA
HI

RO
)

56
42
65
53

95
甲
子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和
一

57
42
65
63

94
熱
窩
文

化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陳
紀
雄

58
42
85
42

05
星
晟
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李
婷
婷

59
42
86
33

50
啟
培
鼎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李
聽
彧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3
41

15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8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8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59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70
0號

共
計

：
12
8筆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2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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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10
/1
5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0
52
51
96

87
安
泊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TA
N 
EN

G 
TE
CK

61
43
94
24

25
翻
面
映

畫
有
限

公
司

林
家
樑

62
45
02
63

09
融
通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劉
三
漢

63
52
32
40

58
麟
龍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李
長
遠

64
52
59
71

20
菲
倫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啟
照

65
52
68
36

87
美
麗
人

生
有
限

公
司

張
凱
傑

66
54
53
49

94
大
紅
瑞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塗
桂
枝

67
52
90
79

28
晉
盈
投

資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郭
金
強

68
52
91
73

55
雲
雷
超

智
慧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勛
元

69
55
64
67

09
潛
力
有

限
公
司

朱
陳
婉

如

70
66
59
50

24
星
田
國

際
數
位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繼
爰

71
55
86
01

38
領
路
者

教
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文
立
基

72
50
75
43

82
親
禾
有

限
公
司

林
志
翰

73
50
76
47

49
邁
達
媒

體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李
日
東

74
24
29
16

80
詠
陞
室

內
裝
修

有
限

公
司

李
玉
虹

75
50
78
09

39
寶
程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有
限

公
司

陳
靜
玉

76
50
85
86

74
好
日
子

文
創
有

限
公

司
陳
筱
雱

77
50
89
45

19
修
壹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張
智
超

78
50
90
36

64
亞
博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簡
振
忠

79
82
95
95

41
墀
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沈
碧
鳳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3
41

15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8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0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1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70
0號

共
計

：
12
8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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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10
/1
5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0
85
02
37

15
中
通
智

權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呂
昆
隆

81
85
03
01

03
和
源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趙
文
彬

82
82
93
93

83
佩
狄
亞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師
棠

83
83
80
14

90
友
嘉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郭
忠
興

84
83
84
86

57
自
然
呼

吸
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鄒
明
原

85
83
56
36

02
盛
信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黃
彩
蓮

86
83
45
19

17
逛
逛
麼

有
限
公

司
伍
啓
森

87
83
47
69

45
豪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家
豪

88
83
51
69

68
富
邑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鴻
順

89
83
07
37

46
希
望
樂

好
有
限

公
司

江
家
全

90
83
09
00

29
台
灣
豐

鮮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林
峻
丞

91
83
17
03

52
宇
豪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江
佳
豪

92
83
26
09

18
迪
迪
娜

創
意
有

限
公

司
林
適
鎰

93
83
28
08

16
喜
喜
整

合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黃
楷
茗

94
83
28
21

67
衣
麥
斯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蔡
鎔
蔚

95
82
94
16

07
豪
騰
烘

焙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世
豪

96
82
94
31

33
戲
來
就

演
有
限

公
司

馮
光
偉

97
83
24
39

47
周
威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周
威
岑

98
83
26
66

66
凝
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騏
綸

99
83
21
17

81
吉
芯
高

照
有
限

公
司

陳
泳
吉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3
41

15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8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2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3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80
0號

共
計

：
12
8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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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10
/1
5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0

83
21
20

70
斌
伙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有
限
公
司

詹
鈞
評

10
1

90
70
95

95
幻
晶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王
繼
學

10
2

90
81
78

40
興
達
昌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錢
關
麟

10
3

90
82
24

15
和
蒝
餐

飲
有
限

公
司

蔡
坤
龍

10
4

91
10
99

37
新
轉
機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俊
志

10
5

90
46
85

11
築
利
有

限
公
司

黃
佳
毓

10
6

90
44
14

58
咪
皇
有

限
公
司

楊
紫
嫣

10
7

90
51
67

19
銓
運
通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游
智
鈞

10
8

83
43
20

31
歐
司
瑪

再
生
能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桂
挺

10
9

90
66
85

03
定
富
規

劃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鈞
如

11
0

80
64
87

53
頂
臺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擇
蘭

11
1

90
18
97

21
無
限
創

造
桌
球

館
有

限
公
司

郭
則
寬

11
2

90
26
55

22
源
匙
全

球
台
灣

有
限

公
司

Ch
an

Ka
Ki

Ka
rl

11
3

90
27
82

50
灰
岩
投

資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廖
聞
鍇

11
4

90
04
65

06
克
羅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陳
慧
萍

11
5

90
07
76

33
謙
翔
有

限
公
司

許
子
謙

11
6

89
18
34

04
銳
致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姚
志
叡

11
7

91
08
19

93
勝
紘
達

有
限
公

司
謝
銘
詳

11
8

90
00
98

27
淨
粒
有

限
公
司

余
元
富

11
9

93
36
92

33
東
霖
公

關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林
于
倫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3
41

15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8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4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5
9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7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8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6
90
0號

共
計

：
12
8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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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10
/1
5

頁
  

  
次
：
7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2
0

83
25
65

54
佳
信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慧
馨

12
1

83
64
14

19
天
英
安

數
位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張
沛
源

12
2

94
01
92

83
大
當
家

工
程
行

有
限

公
司

王
連
春

12
3

93
84
03

30
瑞
陽
精

品
有
限

公
司

孫
欣
憶

12
4

94
16
76

42
鑫
晰
望

有
限
公

司
張
鑫
永

12
5

94
24
68

91
特
斯
拉

衛
產
消

生
活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杰

12
6

90
29
60

74
榮
發
餐

飲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徐
境
浩

12
7

89
13
29

32
坦
譽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伍
雅
萍

12
8

93
51
68

05
皇
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林
柏
諺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3
41

15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8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0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1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80
0號

共
計

：
12
8筆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2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3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4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5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60
0號

11
3年

09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67
7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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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勞就字第11360953611號

主旨：公告自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起，廢止臺北市政府104年8月14日府勞就字第

10434413800號公告、臺北市政府104年10月22日府勞秘字第10437403601號公告

，以及臺北市政府112年12月29日府勞秘字第1126121098號公告中有關「性別平等

工作法」之權限委任事項。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

二、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及第5項。

公告事項： 

 
一、廢止臺北市政府104年8月14日府勞就字第10434413800號公告、臺北市政府104年

10月22日府勞秘字第10437403601號公告，以及臺北市政府112年12月29日府勞秘

字第1126121098號公告中有關「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權限委任事項。

二、廢止權限委任事項如附件。

市長  蔣萬安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2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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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廢止各公告中有關性別平等工作法所定臺北市政府權限委任本府勞動局事項表

公告文號 廢止事項內容

臺北市政府 104 年 8

月 14 日府勞就字第

10434413800 號公告

本府就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5條第 1項所定本府應設性

別工作平等會之所有權限事項業務，自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1日起，委任本府勞動局辦理，以該局名義執

行之。

臺北市政府 104 年 10

月 22 日府勞秘字第

10437403601 號公告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6條第 1項「提供或設置托兒、托老相關福利措

施」、第 17 條「受理復職之審查」、第 23 條第 2項

「雇主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措施之補助」、

第 24 條「協助離職者再就業之措施」、第 25 條「獎

勵雇主」、第 33 條第 1項「受理申訴」、第 33 條第 4

項「申訴辦法訂定」、第 37 條第 1項「法律扶助」，

以及第 38 條及第 38 條之 1「裁處」

臺北市政府 112 年 12

月 29 日府勞秘字第

1126121098 號公告

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 38 條及第 38 條之 1「裁處」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2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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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勞就字第11360953612號

主旨：公告「性別平等工作法」所定本府權限事項，自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起委任本

府勞動局辦理。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

二、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及第5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將「性別平等工作法」所定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勞動局辦理。

二、委任事項如附表。

市長  蔣萬安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2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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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性別平等工作法所定臺北市政府權限委任本府勞動局事項表

法規名稱 委任事項

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 5條第 1項

第 5條第 3項

第 6條第 1項

第 17 條第 1項

第 23 條第 2項

第 24 條

第 25 條

第 32 條之 1第 1項

第 32 條之 2第 1項、第 2項、第 3項

第 33 條第 1項

第 33 條第 3項

第 33 條第 4項

第 34 條第 1項

第 34 條第 2項

第 34 條第 3項

第 37 條第 1項

第 38 條第 1項、第 2項

第 38 條之 1第 1項、第 2項、第 3項、第 4項、第

5項、第 6項

第 38 條之 2第 1項、第 2項

第 38 條之 3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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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aj576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33099421號

主 旨：檢送本局南港分局舉發違反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暨

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南港分局113年10月16日北市警南分交字第1133048160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局長  李西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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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南分交字第1133048134號
附件：送達名冊1份   

主旨：公告本分局各外勤單位依法舉發梁嘉盈等7人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
（計1頁）。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領取旨

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裁決書
。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臺北市政
府公報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
將依法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分署強制執行。   

分局長 周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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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

姓    名

出生

年份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

(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粱嘉盈 82年 F22702****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R3W366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2 李洽奇 50年 M12031****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R1A697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3 許建華 52年 E12163****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2R4B03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4 謝英成 58年 f12002****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0RQD02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5 程聖儒 72年 I10001****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2R1D263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6 薛羽能 74年 S12338****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2RQE096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7 楊宇軒 81年 V12139****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ZN2261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以下空白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公示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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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4908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春風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

段一小段12-1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書圖

，並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第4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起，至民國113年11月22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起，至113年11月22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一小段12-1地號

等15筆土地。

四、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預定拆遷日，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規定辦理。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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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山區朱馥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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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287801號

主旨：撤銷本府109年12月22日府都新字第10970172273號核定實施之「擬訂臺北市大同

區市府段二小段12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並自民國113年10月

24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76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3年10月25日起，至民國113年11月23日止。

二、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二小段12地號等13筆土地。

三、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同區建泰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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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4444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永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瑞安

段一小段334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113年11月

8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起，至113年11月22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大安區公所、臺

北市大安區龍圖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起，至113年11月22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3年11月8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大安區瑞安區民活動中心小廳（臺北市大安區區瑞安街73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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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安區龍圖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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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2574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北投區振興

段四小段656地號等24筆（原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

113年11月18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起，至113年11月22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臺

北市北投區永明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起，至113年11月22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3年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2時。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北投區永明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115號

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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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北投區永明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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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

發文字號：府捷規字第1133019793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3年4月3日府捷規字第11330063711號函通知美國援助中國智識人

士協會代表人杭立武辦理穿越註記補償費領款手續函（如後附公示送達名冊）。

依據：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

80條、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興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北環段及南環段（環狀線第二階段）工程（淡

水河~Y29）穿越私有土地之地下部分使用空間範圍，依據「大眾捷運法」第19條

及其子法「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規定辦理補

償。

二、案經本府以113年4月3日府捷規字第11330063711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美國援助中

國智識人士協會代表人杭立武辦理穿越註記補償費領款手續，經送達登記住址

（臺北市牯嶺街22巷4號），有無法送達之情形。該地段地號亦為本府註記屬地籍

清理清查辦法土地，爰本府再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之規定，經向本市稅捐稽徵處士林分處、本府地政局及僑務委員會相關

送達地址，所得結果同為臺北市牯嶺街22巷4號或查無相關資料，致上開文件無法

送達，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續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通知號函存放於本府捷運工程局綜合規劃處（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48巷

7號8樓），應受送達人或權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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